
附件 3

各省（区、市）2020 年优良天数比率改善任务

序号 省 份
2020 年优良天数比率

相比 2015 年提高（百分点）

1 北京 11.2

2 天津 8.5

3 河北 11.0

4 山西 5.0

5 内蒙古 3.0

6 辽宁 5.0

7 吉林 5.0

8 黑龙江 2.0

9 上海 4.9

10 江苏 5.2

11 浙江 4.0

12 安徽 5.0

13 福建 0.0

14 江西 3.1

15 山东 13.5

16 河南 12.8

17 湖北 5.1

18 湖南 5.1

19 广东 1.0

20 广西 3.0

21 海南 0.0

22 重庆 3.0

23 四川 3.0

24 贵州 0.0

25 云南 0.0

26 西藏 0.0

27 陕西 3.9

28 甘肃 1.7



序号 省 份
2020 年优良天数比率

相比 2015 年提高（百分点）

29 青海 1.5

30 宁夏 3.0

31 新疆 4.2

注：2017 年我部《关于印发“十三五”及 2017 年各省（区、市）环保约束性指标计划的通

知》（环办规财函〔2017〕1514 号）明确了各省（区、市）标况状态下 2020 年优良天数比

率绝对值目标。按照我部《关于 2019 年各省（区、市）生态环境约束性指标完成情况审核

结果的函》（环办综合函〔2020〕283 号）中“有关目标任务不因标准调整而改变工作量”

的总体要求，我们将标况状态下各省（区、市）2020 年目标与 2015 年基数相减，得到各地

优良天数比率改善幅度（百分点）。状态转换后，实况状态下 2020 年各省（区、市）优良天

数比率与 2015 年基数相比，要求提高的幅度（百分点）仍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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